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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0-06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云印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精工”）

与云印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印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协议的签署属于合作双方基本意愿的意向性约定，旨在表达双方合作意向及

初步洽商结果，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2、本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本协议的

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0 年的经营业绩的影响暂不确定，取决于双方后续进一步具

体的合作协议和实施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对合作后续事项的落地实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东方精工于 2020 年 7 月 18 日与云印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本

着平等、自愿、互利、共赢的原则，聚合双方优质资源，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

同推动印刷包装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为意向性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本协议的签署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协议的后续落地实施过程后若涉及具体金

额，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东方精工《公司章程》规定，

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协议的签署公司无需履行相关部门备案审批程序。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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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云印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设立日期：2013年10月17日 

注册资本：1725.787035万人民币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十二路2号金蝶研发中

心B209 

法定代表人：孙晓民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脑图文设计；平面及立体设计；印刷品（不

含书籍等出版物）、纸制品、包装材料、办公用品及工艺礼品、文体用品的设计

与销售；摄影服务；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广告设计；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品）；经营电子商务；网页设计；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电子计算

机与网络、电子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许

可经营项目是：互联网信息服务；快递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经营电信业务。

（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前置审批项目）。 

股东及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山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4.70% 

2 深圳市云印创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11.59% 

3 宁波云印创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5% 

4 李梦凡 11.38% 

5 莫康康 5.58% 

合  计 100.00% 

 

云印公司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股票简称：山鹰纸业，股票代码：600567）

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关联关系说明：截至目前，云印公司与东方精工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

云印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履约能力。 

三、《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充分发掘在各自行业领域技术和资源等优势，共享数据和资源，通

过东方精工领先的行业工业 4.0技术和相关产品，与云印大数据平台在生产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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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优化、绩效分析、排程优化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2、双方合力打造智能工厂样板，持续探索创新，打造业内领先实践。 

3、双方在产业数据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持续打造更契合行业客户需求的整

体解决方案。 

四、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云印公司是国内包装行业服务型科技创新型企业，为加速推动包装产业转型

升级，构建产业互联互通生态平台，云印公司近日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签署了《腾讯企点合作伙伴服务协议》，与东方精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就开展多层次合作达成意向。 

本次东方精工与云印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推动智能包装产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方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推动数字化转型、智能化

升级相关业务规划的落地实施。公司以二十多载行业深耕积累的深厚理解及国内

业界领先的工业 4.0 技术，与云印公司合作共同推动国内智能包装产业互联网生

态的加速构建和商业模式的持续创新，最终有利于增强东方精工综合竞争力，提

升上市公司自身价值创造能力。 

本次协议签署对公司 2020 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

如各方合作事项后续顺利付诸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1、本协议仅为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框架性文件，具体的合作内容和进

度将根据双方后续合作情况进一步落实和推进，付诸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2、关于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及其执行情况的说明： 

2019 年 10 月 10 日，公司披露《关于签署<备忘录>和<保密及免责协议>的

公告》,就以“一揽子解决方案”解决普莱德业绩补偿纠纷与相关方达成意向性、

框架性协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经与相关方完成上述框架性协议

之后续正式协议的签署，并已出售所持全部普莱德股权、完成了以“一揽子解决

方案”解决普莱德业绩补偿纠纷实质性工作。 

2018 年 1 月 6 日，公司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

告》，当时全资子公司普莱德与相关合作方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建立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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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合作关系。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东方精工已全部转让所持普莱德 100%

股权，因此上述框架协议的签署对东方精工已不构成任何影响。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最近三年无其他披露的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 

3、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东方精工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

人员均未发生增持、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邱业致女士、董事

兼副总经理谢威炜先生、董事会秘书周文辉先生因参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而获得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为 900 万股、100 万股和 120 万股。 

4、截至本公告提交披露日，公司未获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明确的增减持计划。如后续上述

人员拟实施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合作后续事项的落地实施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东方精工与云印公司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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